
〔1997 年 7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23 号发布 根据 2013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关于废
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2016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第 119 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6 号)，2016 年 3
月 1 日公布，进行修正〕

第五章 烟草制品的销售
第二十三条 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

业，应当在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和地域范围内，从
事烟草制品的批发业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
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
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
或者个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 50 条以上的，视为
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
产的烟草制品。

第六章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
第三十二条 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由省级以上烟草

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审批、发放。烟草
专卖品准运证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三条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进口的烟
草专卖品、国产烟草专用机械和烟用丝束、滤嘴棒以
及分切的进口卷烟纸，应当凭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
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
理托运或者自运。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除国产烟草专用机械、
烟用丝束、滤嘴棒以及分切的进口卷烟纸以外的其他
国产烟草专卖品，应当凭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市、县运输烟草专卖
品，应当凭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机
构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

运输依法没收的走私烟草专卖品，应当凭国务院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
理托运或者自运。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一）超过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规定的数量和范围
运输烟草专卖品的；

（二）使用过期、涂改、复印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的；

（三）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
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

（四）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其
他行为。

第三十五条 海关监管的烟草制品的转关运输，
按照国家有关海关转关运输的规定办理运输手续。

第九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违反

《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案件时，可以行使下列职
权：

（一）询问违法案件的当事人、嫌疑人和证人；
（二）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经营场所，依法对违

法生产或者经营的烟草专卖品进行处理；
（三）查阅、复制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帐

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
第四十九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专卖管

理检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国务院烟草专卖行

政主管部门制发的徽章，出示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
主管部门签发的检查证件。

第五十条 对检举烟草专卖违法案件的有功单
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十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处罚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擅自收购烟叶的，可以处非法收购烟叶价值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并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
70%收购违法收购的烟叶；

（二）擅自收购烟叶 1000 公斤以上的，依法没收
其违法收购的烟叶和违法所得。

第五十二条 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规
定处罚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
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价值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可以按照查获地省级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
价格的 70%收购违法运输的烟叶，以及按照市场批发
价格的 70%收购违法运输的除烟叶外的其他烟草专
卖品。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
卖品和违法所得：

1、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 5 万元或者
运输卷烟数量超过 100 件（每 1 万支为 1 件）的；

2、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
3、抗拒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

依法实施检查的；
4、非法运输走私烟草专卖品的；
5、运输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生产

的烟草专卖品的；
6、利用伪装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
7、利用特种车辆运输烟草专卖品逃避检查的；
8、其他非法运输行为，情节严重的。

（三）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
单位、个人运输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运输
的烟草专卖品价值 10%以上 20%以下的罚款。

（四）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超过国务院
有关部门规定的限量一倍以上的，依照本条第（一）项
的规定处罚。

第五十四条 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规
定，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
务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停止经
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批发
的烟草制品价值 50%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
或者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未在
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
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 5%以上 10%以
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 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
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
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
法经营总额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
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
以违法销售总额 20%以上 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
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

达旗烟草专卖局举报投诉电话：0477-529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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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达拉特旗飞腾洗车行不慎将《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注册号：150621600210071，现声明作废。
荫达拉特旗伊克昭大药房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11506210019174，现声
明作废。
荫达拉特旗海货主题餐厅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丢失，许可证编号：JY21506210007240，现声明
作废。
荫达拉特旗金圣废旧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152722000008609，
现声明作废。
荫鄂尔多斯市昊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不慎将《企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152722000024533，现声明作废。
荫达拉特旗圣鑫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不慎将《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152722000011395，现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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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购二手车
位于文苑新村有 3 栋别墅出租或出售，分别为：2 栋西户、10 栋西户、12 栋

中户，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3847976336 联系人：白先生

别墅出租或出售
本人欲求购二手车一辆，要求两

三年以内，无交通事故。
电话：15804803808

现欲出售一个优质大理石凉亭，适用于家居、小区、别
墅、酒店、办公场所、园林等场所。

联系电话：15326774403

出售大理石凉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征地实施

程序，现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达拉特旗人

民政府 2012 年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 内政

土发[2012]628 号文件批复，旗人民政府拟收回位于树

林召镇关碾房村达拉特路东、运煤专线南(具体界限以

实勘测定界图为准) 原属于鄂尔多斯市公路管理局达

拉特旗公路管理工区国有农用地及建设用地 10.4058

公顷，用于达拉特旗明禾百合佳园经济适用房项目建

设。与上述土地有关的单位及个人，请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 (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办

公楼 509 办公室)提交书面意见及相关村料，逾期或无

异议，我局将依据相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收回及相

关事宜。逾期有异议的，一律不予受理。

特此公告

达拉特旗国土资源局

2019 年 3 月 13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公 告


